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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爲什麼需要政策論述 

  

社會科學之基礎方法，簡言之就是「歸納法」與「演繹法」，多是建立在以

實際社會發生問題之累積所抽離，進而建構出各種假說理論。而當社會面臨困難

之時，各種理論架構就可以提供現世世界一個解決問題的參考，從而在解決問題

與挑戰過程中再次確認理論的可行性與正確性。以社會科學近兩百年發展之經

驗，其實已經可以具備定義科學所稱的「可預測性的架構」了。 

 

因此近代所有的政府施政莫不以各種社會科學理論作為基礎，一方面方便確

立政策目標，二方面也增加政策之可信度與成功率。 

 

而在施政之前清楚的將面對挑戰之問題釐清，進而提出策略與行動方案，並

提出各種評量指標與預期效益，完整而有系統的讓參與者清楚知道，就稱為「政

策論述」，有完整的政策論述將可以減少內部溝通成本，並有效執行相關行動方

案。因此治安社區政策也應該提出一個具備上述內容的論述，以確保計畫之執行

與績效。 

 

貳、 治安社區的政策論述 

 

一、台灣社會所面臨的困境 

二十年前隨著解嚴，社會力大量釋放，但由於眾多政治經濟事件逐一發

生，社會焦點仍多關注於表象的諸多政經改革。因此許多應該被關注的社會民

主化議題並沒有成為焦點。直到現在，台灣社會內層出不窮的詐騙犯罪事件、

社會孤苦弱勢悲劇的不斷發生以及外籍配偶所帶來的社會衝擊等等，種種讓人

民憂心的事件，這些都是隨著工業化、都市化以及資本主義的深化而來的「必

要之惡」。其實政府也漸漸發現，在現行行政體系無法深入解決問題，而傳統

社群關係網絡陷入漸漸崩解的困境中，極需要營造出可連結政府行政體系且具

自我成長機制的新社群網絡。換言之，未來「社區」將是政府最終的施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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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讓社區擁有自我成長、自我學習的能力變得非常重要，而這也是政府協助

社區營造的真正價值與目標。 

 

二、社區營造的基本價值 

然而我們也知道，上述所談到的觀念固然很容易理解，但在現實上卻是複

雜而且難以解決的。特別很多事都是因為時空累積所形成的盤根錯節，連有公

權力的政府單位都很難去解決，更遑論社區人民有此能力。因此必須雙管齊

下，讓擁有公權力的公部門學習連結在地力量的社區組織，彼此培力、激勵，

透過學習與討論形成共識，擬定策略與計畫，最後，藉由公民參與完成共夢。

這個過程就是社區營造的價值。 

 

三、治安社區的政策論述 

公共政策中被譽稱為「政府再造大師」的 David Osborne 與 Peter Plastrik

所建構與提供的論述，向來都是各國政府尋求改造時很重要的參考理論與操作

手冊，而從其中的描述也可以很清楚對照勾畫出台灣近十多年來所進行的政府

改造工程。特別所提到的「控制策略」（Control Strategy）觀點，更對我國

現階段為改善公共服務品質所努力提出三個具體策略，分別為組織賦權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雇員賦權（Employee Empowerment）與社

區賦權（Community Empowerment）。若將治安社區視為一個公共政策，我們

其實可以從這理論中釐出一個論述架構。 

 

所謂的「組織賦權」，簡言之就是將原先以外控所建立的上下關係鬆綁，

賦予各級管理者管理的權力，一方面藉由簡化中央行政機關、立法機關與執行

機關，二方面鬆綁高層政府用以控制的傳統規則、程序與其他行政措施，而藉

以改善績效。這對傳統以中央集權制運作的我國言，其實是很值得深思的，中

央政府通常只規劃政策而由地方政府執行，依我國財政現況而言，地方政府則

多須仰賴中央之補助，於是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與預算資源所引導的施政方

向是否確為地方政府或人民之所需？若不是，那這種無法延續或產生效果的政

策，究竟意義何在？ 

 

因此「權力下放」，中央政府從過去「預想政策」與「管理地方施政」的

角色轉換為只管理績效與成果的角色，落實政府施政需要滿足人民需要之基本

任務。我國現在草擬、修訂中的「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本法」、「行政院組織

法」與「中央政府總員額法」等，其實也是朝此為核心價值的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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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現階段朝野政治關係緊張，立法不易的現實中，按常規來推動組織賦

權有其困難，因此必須以改變公務體系觀念的軟體方式迂迴進行組織的再造。

這也正是此次成立治安社區專業輔導團的目的之ㄧ。 

 

其次是「雇員賦權」，意即進一步將權力下放。面對人民需求的第一線公

務人員，不再只等待命令，而是要有能力使用組織資源完成使命並承擔責任。

這對傳統以服從為第一美德的公務體系，特別是如警察、消防等紀律團隊型態

的公務部門而言，衝擊可能最大，也最難推動。因此需要借重外力，從政策上

成立「社區治安專業輔導團」開始，並透過上課與實際操練讓在地的警政、消

防、社政等單位之承辦社區業務窗口彼此學習協力。這才是治安社區營造的真

意。 

 

總之在今年專業輔導團透過學習、輔導、陪伴的過程中，引導公務部門學

習橫向連絡，讓社區與公務部門有機會協力合作，最終呈現出一種與過去制約

下完全不同的思維與工作模式。雖然研習觀摩活動不列入考評，但卻是會留下

記憶並且可以累積。我們相信這才是未來的王道正途。 

 

此外，除了公務部門的解放與鬆綁外，在輔導團訪視社區過程中，也普

遍聽到社區對政府資源、資金補助不足的意見。我們充分理解，在政府資源日

益減少之際，單一部會資源均不足以獨立支持社區營造之所有需求，唯有藉由

各局處之整合，才可以提供社區更多的資源與全面營造的觀念。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思考社區是否有承載這些資源的能力，或是社區能否

有能力找出自己的需求？這就是「社區賦權」的意義，對一個較成熟的社會言，

社區體系通常比較完整，公共議題較容易引起討論。但在開發中的國家或剛從

威權解放成為民主國家的環境與氛圍，公共議題不但不易引起討論，反而往往

落入極端個人特權或公共財被私有化略奪的極端資本主義之惡的宿命中。  

 

因此，「社區賦權」，就是以學習與知識為基礎讓多數社區居民有機會，

有能力參加公共議題的討論，清楚自我需求與營造方向，最終能夠與政府公部

門對話，甚至參與與社區有關的公共政策決定。 

 

以今年言，專業輔導團的工作項目之一，就是訪視今年度五十個治安績優

社區，其基本目標有三，第一是抽離分析出成功的條件與營造模式，檢視是否

可以成為各縣市未來輔導治安社區的通用教案。第二是發掘績優社區在做治安

營造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進而尋求政府資源更有效的運用。最後就是

讓績優社區的優點被看見，讓未來希望從事治安營造的社區有諮詢與陪伴的夥

伴，最終達成在地營造與永續營造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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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治安社區完整結構 

 

警政治安 

社區居民自主需求 
家庭防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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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治安社區政策論述之實證 

 

經過緊湊而且密集的操練，從四月到十月，半年多的時間，全國警政、消防

與社政部門的業務相關夥伴們以及五十個績優社區在不知不覺中參與了這個大

型的計畫，以理論的成熟度言，這個計劃談不上是「實驗性」，但對公務部門；

特別是警政部門言則絕對是具「前瞻性」。 

 

計畫執行過程的困難與挑戰，除了時間、人力外，「改變觀念」、「創造價

值」更是每個參與的個體必須自我負責的。我們看到因為無法負荷工作壓力而自

我請調的夥伴與自動請纓的夥伴同時並存。全然仰賴公務部門的績優社區與有能

力擴張影響力的績優社區夾雜。面對問題只會抱怨甚至憤世忌俗者有之，但有更

多伙伴選擇彎下腰，謙虛學習並且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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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幾個月中，我們透過訪視與平時連絡，以「團隊內聚力」的標準來檢視

公務部門可能的改變，結果是令人欣慰的。多數縣市都有呈現出自我檢視與議題

管理的能力，也多可以針對問題提出對策。雖然模式不一，但是多元模式正是本

計劃中所強調的「在地性」價值。另一面，針對績優社區，我們檢視的標準是在

「從自主性到永續力」，過去，不必諱言，治安社區營造公務部門之著力遠大於

社區，因此部份社區容易產生對公部門的依賴。隨著計劃擴大，若不能擴大社區

的自我營造力，將會嚴重扭曲資源的使用與公平性，我們透過訪視社區，將「自

主營造」的觀念再一次闡明，並交付由社區自力完成「績優社區簡介」任務，希

望透過這種「努力贏得榮譽」與「尋求永續發展能力」的累積帶給社區更多省思，

也讓治安工作落實到「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思考與執行。部份優良可做示範的

案例，我們均已節錄在本計劃之成果輯，相信可以提供給所有夥伴參考。 

治安社區的問題仍然很多，短期間也不容易全面解決。但是，我們看到因為

觀念改變而帶來的行為改變，這種改變是不受到外力影響的，從這改變的力量

中，正是醞釀了結構改變與結果改變的契機。 

 

我們相信，經過這場大型計畫的衝擊，將會是社區公民全面參與治安改善工作的

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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